




六心，

t ： 

套环保设施、 设备的建设及周边环境的优化， 此次问题并非主观恶意， 主要是因

为对环评报告表要求理解存在偏差， 鉴于公司在本次检查发现问题后， 立即停止

了尾矿回采的一 切活动， 及时进行废水处理设施、 应急池等建设完善工作， 恳请

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， 从轻处理。

我局审议认为，本案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确实，处罚程序合法， 鉴于你

公司主观过错程度较轻， 积极整改的情形， 对你公司陈述理由部分采纳， 结合整

改情况， 酌情降低处罚金额。

现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“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

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建设项目即投

入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， 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 
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 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不改正

的，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

员， 处 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， 责

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贵令关闭。”的规定，

参照适用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栽量规则》表2-1需要配套建设环 § 

境保护设施未建成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使用 “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表（及时 一-/

改正）的规定。 经案件审议讨论研究， 决定如下：

l、 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；

2、 处罚款人民币贰拾壹万元整(¥210000元整）。

三、 行政处罚决定、 行政命令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l、 “ 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＂ 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。

限你公司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如巳改正， 此

项行政命令执行完毕。

2、 “处罚款人民币贰拾壹万元整(¥210000元整） ＂ 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。

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， 按照《南京市罚没缴款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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